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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及進度 

更新單元範圍辦理歷程 

 

 

 

 

 

 

 

 

 

 

 

 
 

 

 

 

 

 

 

 

 

 

 

 

 

 

 

 

 

 

 

 

 

 

 

 

 

 

 

 

階段 日期 

自辦公聽會 103年12月4日 

【送件版】計畫書報核 103年12月19日 

【第一次補正版】計畫書掛件 104年2月13日 

【第二次補正版】計畫書掛件 104年5月8日 

【公開展覽期間】（30日） 104年11月26日至104年12月26日 

公辦公聽會 104年12月10日 

鄰地地主與實施者召開協調會後之陳情日 105年1月22日 

第一次都市更新暨都市設計聯審專案小組會 10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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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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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辦理緣起 
○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 
 本更新單元之劃定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5條及新北市

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103.05.01）等規定辦理，本更新單元基地屬「變更汐止都市
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第二階段）案」範圍內。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檢討（新北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103.05.01） 
 本案符合劃定基準第5點第1項第2款之規定，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

巷道，且面積達1,500㎡者，並符合環境檢討指標（4）、（7）二項。 

○免擬具事業概要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之規定申請獲准實施都市更新地區者，除依第7條規定劃定都市

更新地區（略），依第10條第2項規定，其同意比例已達第22條規定者，得免擬具都市
更新事業概要。 

 

法令依據 
○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11條、19條、22條、25條規定辦理。 

○事業計畫公聽會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應舉辦公聽會，並邀請有關機關、專家學者、當地居
民，並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等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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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辦理緣起與法令依據 

同意比例 
○本案比例之計算如下： 

 

 

 
 

項目 

【103.12.19】申請報核 【104.12.26】公展結束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全區總和 

（A＝a＋b） 
1,929.00 23 2,848.95 22 1,929.00 23 2,848.95 22 

公有（a） 47.75 1 104.40 1 47.75 1 104.40 1 

私有 

（b＝A－a） 
1,881.25 22 2,744.55 21 1,881.25 22 2,744.55 21 

排除總和 

（c） 
0 0 0 0 0 0 0 0 

計算總和 

（B＝b－c） 
1,881.25 22 2,744.55 21 1,881.25 22 2,744.55 21 

私有同意數 

（C） 
1,595.25 20 2,626.47 20 1,595.25 20 2,626.47 20 

同意比例 

（%） 
84.80% 90.91% 95.70% 95.24% 84.80% 90.91% 95.70% 95.24% 

法定同意比例 

（%）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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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本更新單元位於新北市汐止區 

 東臨同小段954、1072地號、南臨1606地號、西臨秀峰路、北臨新台五路二段 

 

貳、計畫地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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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實施者及各單位資訊 

實施者： 
○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燈城 

 統一編號：12860948 

 公司地址：（105）臺北市松山區市民大道五段69號2樓 

 聯絡電話：（02）8787-8096 

規劃團隊： 
○規劃單位：富達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人：張維仁 

 聯絡電話：（02）2728-2927#117 

 聯絡地址：（1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161號8樓 

○建築設計：沈國皓建築師事務所 

 聯絡地址：（106）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143巷18-1號 

 聯絡電話：（02）2754-9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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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權屬 

基地區位 新北市汐止區 

基地地段 新峰段 

基地地號 1605（部分）、
1607、1608、
1609、1610、
1611、1612、
1613、1614、
1615、1616、
1617、1618 

土地筆數 13筆 

土地面積 1,929.00㎡ 

私有人數 22人 

公有人數 1人 

肆、現況分析 

鄰地陳情擴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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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權屬 
基地區位 新北市汐止區 

基地地段 新峰段 

基地建號 221、661、662、
663、664、665、
666、1186、1188、
1205、1524、1525、
1526、1579、1580、
1581、1582、1583、
1593、1673、1674、
1675、1676、2778、
3716、5432 

建物筆數 26筆 

建物面積 2,848.95㎡ 

私有人數 21人 

公有人數 1人 

肆、現況分析 

鄰地陳情擴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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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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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況分析 

附近地區交通現況 

主
要
道
路 

經由新台五路
二段往東可至
基隆市，往西
可至臺北市南
港區。 

次
要
道
路 

以仁愛路、秀
峰路、福安街
及新興路為主。 

 

大
眾
運
輸 

距汐止火車站
步行約5分鐘。 

其餘公車站牌
步行距離約1~2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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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細部計畫及其圖說 

相關都市計畫 

都市
計畫 

 

變更汐止都市
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
。 

土管
要點 

變更汐止都市
計畫（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要
點專案通盤檢
討）（第二階
段）案。 

使用
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50% 

容積率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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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本更新單元全區劃定為「重建區段」，無整建及維護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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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本案於新台五路二段及西側秀峰路
均退縮4米至6米人行步道。 

 退縮面積：526.35㎡ 

 臨路係數（2條）：1.5倍 

 獎勵面積：526.35㎡×1.5=789.52㎡ 

 占法容比例：17.05% 

○綠建築設計獎勵 

 本案擬申請銀級綠建築 

 獎勵比例：法定容積之6% 

 獎勵面積：4,629.60×6%=277.77㎡ 

 保證金：16,430,096元 

 管理維護費用：821,505元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 

 本案四層以上土地面積為543.00㎡ 

 坐落基地法定容積：1,303.20㎡ 

 獎勵比例：坐落基地法容之10% 

 獎勵面積：130.32㎡ 

 占法容比例：2.81% 

 

容積獎勵試算表 

※最終獎勵值須經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審議委員
會核定始得確認。 

項目 數值 

基 
本 
資 
料 

基地面積 1,929.00㎡ 

使用分區 第二種住宅區 

建蔽率 50% 

容積率 240% 

法定容積 4,629.60㎡ 

項目 面積（㎡） 比例（%） 

容 
積 
獎 
勵 

都市
更新
獎勵 

退縮人行步道獎勵 789.52 17.05 

綠建築設計獎勵 277.77 6.00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物 130.32 2.81 

都市更新獎勵容積合計 1,197.61 25.86 

其他容積獎勵合計 
（容積移轉） 

1,851.84 40.00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合計 3,049.45 65.86 

允建總容積合計 7,679.05 



15 

都 

市 

再 

生 

． 

相 

逢 

富 

達 

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退縮人行步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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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物坐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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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及相關費用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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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方式及相關費用分擔 

實施方式 
○本案由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並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規定，以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選配原則 
○原樓層原位次分配：如有其他選配需求，經實施者同意後不在此限。 

有關費用分擔 
○共同負擔項目分類如下 

 工程費用（A）   

 權利變換費用（B） 

 貸款利息（C） 

 稅捐（D） 

 管理費用（E） 

 其他必要業務費用（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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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拆遷安置計畫 

地上物拆遷計畫 
○應拆除建築物 
 本案應拆除建築物包括合法建築物及增建物 

○通知公告拆遷日、預定公告拆遷日、拆除費用 
 本案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5條之規定，取得更新單元內私有土

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同意，且同意比例已達法定標準，俟事業計畫發布實施
後，擬訂權利變換計畫，並於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通知公告拆遷日依下列規定辦
理： 

 實施者應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8條之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發布實施後通知建
築物所有權人應領之補償金額。 

 有關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實施者依據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9條第1項之規定，於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實施之日起10日內，通知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預定公告拆遷日，如為政府代管或法院強制執行者，並應通知代管
機關或執行法院。 

○預定公告拆遷日 
 本案預定公告拆遷日為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發布日起3個月（依據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

辦法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權利變換計畫公告期滿至預定公告拆遷日不得少於2個月），
所有權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公告拆遷日屆至起1個月內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或遷
移者由實施者代為拆除或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主管機關代為拆除 

○拆除費用 
 合法建築物實施者承諾無條件拆除，費用實施者負擔。 



20 

都 

市 

再 

生 

． 

相 

逢 

富 

達 

玖、拆遷安置計畫 

合法建築物之補償與安置 
○合法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規定，因權利變換而拆除或遷移之土地改良物，應補

償其價值或建築物之殘餘價值，補償金額由實施者查定之，其建築物拆除或遷移費用可
由補償人應領補償金額內扣回；本案建築物拆除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補償費不另扣除
。 

 本案於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時，依估價師實際查估之結果為準。 

○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 
 租金補貼：本案於擬訂權利變換計畫時，依估價師實際查估之租金為準。 

 

 搬遷補貼：原住戶於建物拆除前遷出時，每戶分別補貼30,000元之搬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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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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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財務計畫 

實施方式 
○本都市更新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 
 有關費用分擔：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1】 

 

項目 金額 備註 

壹 

、 

工 

程 

費 

用 

︵ 

A 

︶ 

重 

建 

費 

用 

（一）建築設計費用   15,709,000    

（二）營建費用  453,517,316    

（三）空氣污染防制費  49,489     

（四） 

其他 

必要 

費用 

1.公寓大廈公共基金   1,894,116    

2.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用  6,075,000    

3.建照執照相關規費  168,824    

4.建築物結構外審費  166,883    

5.綠建築顧問費  1,000,000  

6.景觀設計費用  1,200,000  

工程費用（A）合計：  479,780,628  

※以上涉及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價值之部分，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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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費用分擔：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2】 

 

壹拾、財務計畫 

項目 金額 備註 

貳 

、 

權 

利 

變 

換 

費 

用 

︵ 

B 

︶ 

一、 

調查費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用  5,620,000  依契約提列 

（二）不動產估價費用  1,410,000  

（三）土地複丈費  52,000    

（四）鑽探費用   300,000    

二、更新前土地及建物測量費  210,000  依契約提列 

三、合法建築物及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7,072,182    

四、 

拆遷 

安置費 

（一）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 

            及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2,003,320     

（二）合法建築物拆遷安置費（建物租金補貼）  13,778,106    

五、 

地籍整 

理費用 

地籍整理費用  1,620,000    

信託登記、塗銷費用  702,442    

六、其他必要業務費用 0   

權利變換費用（B）合計：     32,768,050    

※以上涉及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價值之部分，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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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費用分擔：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明細表【3】 

 

壹拾、財務計畫 

項目 金額 備註 

參、 

貸款 

利息 

（C） 

貸款利息（C）合計：  20,361,070  

肆、 

稅捐 

（D） 

一、印花稅  543,733    

稅捐（D）合計：   543,733   

伍、 

管理 

費用 

（E） 

一、行政作業費用（E1） 0 

二、信託費用（E2）   4,535,174   

三、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E3）   26,672,675   

四、銷售管理費用（E4）  32,007,209  

五、風險管理費用（E5）   67,759,360   

管理費用（E）合計：  130,974,418  

陸、 

其他 

（F） 

一、容積移轉費用  58,610,736   

其他（F）合計：  58,610,736  

共同負擔費用（A）＋（B）＋（C）＋（D）＋（E）＋（F）總計：  723,038,635  

※以上涉及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價值之部分，以權利變換計畫核定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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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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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一、有關核算容積獎勵面積時應計算至小數點下2位，其餘無條件捨去
，請修正。 
○遵照辦理。 

 

二、有關本案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請說明更新單元防災相關規劃，
例如開放空間規劃、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規劃及更新單元逃生避難計
畫，並應檢附本基地防災計畫圖，請實施者檢討後一併修正。 
○本案防災與逃生避難構想，已檢附於都更報告書p.附錄-48~55，並經消防局審查

通過。 

 

三、有關屋突層植栽綠化示意圖、開放空間植栽灌木檢討部分表格數
字疏漏，及相關示意圖數字、文字重疊難以辨識，請檢討修正。 
○配合修正。 

 

四、請實施者將本案信託契約(草約)納入計畫書附錄。 
○目前實施者正與彰化銀行及兆豐銀行接洽中，確認後會在小組會上向委員進行報

告，並將信託契約（草案）納入計畫書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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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作業單位初審意見 

五、公寓大廈規約草約內容除一般性之規定外，下列事項請一併載明： 
（一）法定共用部分（如人行步道、垃圾儲存空間及管委會空間等），應提供公共使
用，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其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亦不得變更。 

（二）請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將專有部分、共用部分、約定專用部分、約定共
用部分等分別以附圖著色載明位置，並於規約草約中訂定相關規範，請修正。 

（三）留供公眾使用之開放空間、人行步道應納入公寓大廈規約草約作明確適當之規
範，載明其留設位置、面積及無條件供公眾通行使用等內容，且應設置適當告示牌標
示其相關內容，並於銷售廣告及買賣契約中註記，讓買受人知悉，並列入產權移轉交
代，據以執行。 

（四）有關綠建築後續管理維護部分，應於公寓大廈管理規約中內列專章做規範，並
於規約中載明保用 15 年以上不得任意變更。 

○上述事項皆已載明於公寓大廈規約（草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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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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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討論事項 

一、本案更新單元範圍部分，有關鄰地所有權人陳情表達意願參與本
案，一併將1602、1603、1604、1606等4筆土地納入更新單元範圍，請
實施者說明相關協調過程及結果，提請討論。 
○該4筆土地所有權人經實施者溝通協調後，多數已簽署事業計畫同意書，僅新峰

段1603地號其所有權人為「春日營造有限公司」，該公司已於民國83年6月17日
依建三管字第083353248號函撤銷，無法簽署同意書，但實施者有聯繫上該公司
之清算人，其亦有表達同意之意願。 

○納入該4筆土地後，為確保現況秀峰路81巷更新後之通行使用，擬納入部分新峰
段1714地號，面積1.00㎡。 

○擴大範圍後之更新單元面積變更為2,535.00㎡。 

 
 



30 

都 

市 

再 

生 

． 

相 

逢 

富 

達 

公展結束前更新案範圍 
面積：1,929.00㎡ 

 

105.01.22協調會後擬擴大範圍 
面積：2,535.00㎡ 

 

提案討論事項 

新峰段1714地號部分納入，面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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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範圍後之同意比例計算 
○本案比例之計算如下： 

 

 

 
 

項目 

【103.12.19】申請報核 【105.01.22】原範圍+陳情範圍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面積 

（㎡） 
所有權人數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面積 

（㎡） 

所有權人
數 

全區總和 

（A＝a＋b） 
1,929.00 23 2,848.95 22 2,535.00 36 3,896.02 34 

公有（a） 47.75 1 104.40 1 47.75 1 104.40 1 

私有 

（b＝A－a） 
1,881.25 22 2,744.55 21 2,487.25 35 3,791.62 33 

排除總和 

（c） 
0 0 0 0 0 0 0 0 

計算總和 

（B＝b－c） 
1,881.25 22 2,744.55 21 2,487.25 35 3,791.62 33 

私有同意數 

（C） 
1,595.25 20 2,626.47 20 2,129.25 32 3,673.54 32 

同意比例 

（%） 
84.80% 90.91% 95.70% 95.24% 85.64% 91.43% 96.89% 96.97% 

法定同意比例 

（%）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3/4 

（75%） 

>2/3 

（66.67%） 

提案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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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二、有關本案人民陳情相關意見，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公辦公聽會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提議人 陳情意見 意見回應 

1 所有權人周宏哲先生
（秀峰路57號1樓）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北側新台五路上的天橋可不可
以拆除?南側秀峰路81巷為什麼沒有在範圍內? 

【實施者回應】 

今天是政府主辦的公辦公聽會，
希望大家有問題都可以盡量提
出，有關剛剛大家所問的問題，
為什麼後面81巷不納入更新單
元範圍？主要原因是目前仍有
部分鄰地地主對於都更改建信
心不足，沒有參加，所以請各
位地主以老鄰居私誼一起幫忙
勸說本案成功率高，實施者這
邊態度一向樂觀其成。 

2 鄰地地主方德良先生
（秀峰路77號1樓） 

我們秀峰路77號跟79號都沒有在更新單元範圍內，
可是我們的建築物也都將近40年已老舊不堪，是
不是也要一併納入規劃? 

3 鄰地地主石燕玉小姐
（秀峰路79號） 

一 現在都說是因為秀峰路77號2樓還沒談好，
所以導致我們後面79號這邊沒有辦法納入，
所以希望委員會可以說服77號2樓，其他地
主也可以一起努力合作，如果地主有稍微想
要多一點，實施者綠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是
否能釋出善意，若非過分的要求，我想在座
的各位住戶應該都不會有意見，希望實施者
盡量溝通整合，因為大家都希望本都更案能
夠趕快促成。 

二 若僅一家不同意，要靠實施者和政府合作才
可以談成，所以政府要跟實施者一起努力。 

4 
鄰地地主黃陳碧玉 
丈夫李先生代 

(秀峰路79號2樓) 

目前法律上有沒有強制執行的機制去拆除? 依目前都市更新條例係有強制
執行規定，惟目前新北市實施
者仍多朝向與地主充分溝通協
調，以和平圓滿方式執行相關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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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二、有關本案人民陳情相關意見，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第1次專案小組前人民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號 提議人 陳情意見 意見回應 

1 

方德良、闕
志光、周美
鳳、廖潘美
形、陳春梅、
石燕玉、黃
容花、黃陳
碧玉、陳景
寬、陳景千、
陳景超等11
人 
105/1/22 

我們是汐止區秀峰路77號、79號及秀峰路81巷1號的住
戶，經由綠意開發公司接洽與舉辦公聽會的過程中，有
一直表達我們想要一起參加「擬訂新北市汐止區新峰段
1611地號等13筆土地」都市更新案的意願，但是綠意開
發公司表示因為礙於部分地主尚未同意，不想造成之後
強制拆除的問題，沒有辦法將範圍擴大到我們這邊，但
是因為我們這幾戶房子的狀況40幾年也很老舊，防火與
耐震都是問題，79號一樓又有部分供81巷鄰房穿越到秀
峰路影響到所有權人的權益。 

經綠意開發與全體鄰地地主長期溝通，原本不同意的地
主現在已經同意了，所以如果我們還是有意願要一起都
市更新，政府機關也同意的話，範圍就可以擴大了，而
我們這幾戶經由溝通及討論後，幾乎大家都一致表達想
要參加的意願，下面是我們連署的簽名，希望各位政府
各級長官可以考量到我們這些住戶的權益，以及都市更
新希望改善居住環境的美意，同意將我們納入都市更新
的範圍一起進行改建。但是我們也從綠意開發公司那邊
得知，今年開始可以申請的獎勵法規有變動，所以我們
也想請各位長官可以同意我們之新納入範圍，能適用之
前送件時的法規，不然如果因為我們新加進來的範圍要
適用新法規，權益影響很大，那麼部分地主意願可能又
有改變，這樣我們奮鬥、辛苦多年改建的期望又白費了。

【實施者回應】 

對於更新單元範圍可以更完整，
本公司樂觀其成，惟擴大範圍之
情事仍需審議委員同意。經與地
主溝通協調會已取得大多數土地
所有權人之同意書，僅新峰段160
1及1603地號尚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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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西側涉及基地內現有通路廢止部分，對周邊通行之影響性；
另處理基地內溝渠事宜，涉及新設置管線之水體計算、管路設計等有
關事項應另經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確認，請實施者一併說明後，
提請討論。 
○有關西側秀峰路現有巷道本案申請廢止，於更新後仍鋪設柏油供公眾通行使用。 

○有關本基地東側涉及現況溝渠之事宜，將於基地內建物拆除後，再行測量以確認
溝渠位置，若確認部分溝渠位於基地範圍內，實施者承諾不會進行拆除改道。 

 
 

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鋪設柏油供公眾通行區段 基地內疑似涉及溝渠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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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四、未依本案公辦公聽會會議紀錄市府財政局相關意見修正部分，請
實施者確實檢討說明後，提請討論。 
○財政局意見部分修正意見如下： 
 事業計畫P5-17：「更新單元周圍房地產市場行情一覽表」僅提供2案例，建議補充相關

案例。 

 事業計畫P15-6：市有土地不辦理信託，爰請修正「國有土地不參加信託…」相關敘述
為「公有」土地。 

 事業計畫P15-7：表格說明1~2層為店鋪與2層平面圖(P11-8)用途為住宅不同，請釐清。 

○實施者檢討修正說明如下： 
 已參考內政部實價登錄網站補充案例說明。 

 修正「國有土地」為「市有土地」。 

 本案更新後2層住宅係以1層店鋪之內梯作為通行，於使用上視為同戶使用，但未免造成
誤解，將修正為「1層店鋪+2層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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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五、申請容積獎勵部分： 

（一）有關申請「退縮人行步道開放空間，均退4m以上」容積獎勵部分： 

1. 基地南側保留梯間及共同壁供鄰房使用後續處理方式，請說明後提請討論。另
就事業計畫書所檢附圖10-1鄰路退縮人行步道面積計算圖，因保留梯間致使臨秀
峰路一側之人行步道未達均退規定，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2. 有關計畫書圖10-3人行步道面積計算圖請套繪1、2樓層平面圖，以檢視其退縮淨
寬(不含造型板、雨遮)，應檢討至2樓以上陽台外緣，以直線順平並延續方式規
劃，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3. 有關臨8m秀峰路一側退縮人行步道範圍並未等寬度留設，請實施者就其規劃合
理性，及供行人通行順暢性說明後，提請討論。 

○有關南側保留梯間及共同壁供鄰房使用及後續處理方式，將依結構技師建議之處
理方式進行補強後，再行新建工程案之開挖工作。 

○保留梯間前退縮面積之寬度為5.74m，符合相關規定；惟若從更新後鋪設柏油供
公眾通行之道路邊界起算，鋪設人行步道之寬度為3.29m，故為保持更新後民眾
行走之舒適度及便利性，並未均退3.29m。 

○人行步道套繪1、2樓層平面圖詳建築師簡報。 

○有關臨8m秀峰路退縮人行步道，因申請獎勵面積係自建築線開始起算，惟考量部
分退縮面積現況為現有巷道，為確保公眾之通行權益，本案更新後仍鋪設柏油供
公眾通行，實際鋪設之人行步道則以現況現有巷道之邊界為起點，除面臨保留梯
間部分退縮3.29m，其餘皆退縮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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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五、申請容積獎勵部分： 

（二）有關申請「建築物符合綠建築標章」容積獎勵部分： 

1. 有關綠建築設計相關評估指標之檢討是否符合規定，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委
員討論。 

2. 申請綠建築獎勵，參照本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規定，應配合提列管理維護必要
費用(通案為申請綠建築容積獎勵應繳保證金數額5%），其後續之管理維護計畫
應載明公寓大廈管理規約草約內列專章做規範，且未來應納入銷售契約。 

○本案依據2012年版隻綠建築指標評估系統，經檢核後可獲得銀級標章，並已將後
續管理維護計畫載明至公寓大廈管理規約（草案）及銷售契約中。 

○本案將提列821,505元作為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其計算方式如下： 
 獎勵增加之樓地板面積×法定工程造價×5 = 277.77㎡×11,830元×5=16,430,096元。 

 綠建築管理維護費用為保證金之5% = 16,430,096元×5% = 821,5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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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六、垃圾儲藏空間依「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規定有關垃圾儲存
空間應以人行使用不穿越車道為原則設置，本案人行使用動線之合理
性請實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詳建築師簡報。 

 

七、有關事業計畫書P.13-1選配原則部分，「原樓層原位次分配：如
有其他選配需求，經實施者同意後不在此限。」請實施者就選配相關
事項說明後提請討論。 
○有關本案選配原則以原樓層原位次分配之問題，經討論後應解釋為原地原位水平

分配為原則，並將於計畫書內做修正。 

○上述之選配原則係因原有一樓地主，優先分配一樓之協議，實施者為降低私地主
間選配之衝突並統合私地主間之意見所達成原地原位、水平分配原則，地主由1

樓起依序往上分配，建方由頂樓起往下分配分配之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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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提案討論事項 

八、有關共同負擔費用部分，「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銷售管理
費」及「風險管理費」之費率均提列至上限，是否有其必要性，請實
施者說明後，提請討論。 
○近年來政府對於房市政策趨於保守，房地合一稅制亦於今 (105年)實施，且因房

價已達到相對高點，自104年下半年開始房市呈現量縮價跌趨勢，移轉棟數亦逐
月下降，市場觀望氣氛濃厚，且本案建物完工日期預估為民國109年年底，若國
內房地產景氣持續低迷，將導致本案銷售風險大增，故「總務及人事管理費用」
、 「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均以上限提列，但實際核准之費率仍以委員
審議通過為準。 

 

九、有關事業計畫書P.15-7(一)本案預估總體開發收入數額依據各層總
樓地板面積估算說明內容部分，2層樓使用性質與P.11-8二層平面圖所
載使用不一致部分，請釐清說明後，提請討論。 
○整體更新事業開發收入表，將配合建築圖面修正為一層店鋪+二層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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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關事業計畫書表15-7現金流量分析表之部分現金流入、流出項
目，每期所載費用均為固定相同金額，請實施者說明其合理性，提請
討論。 
○有關現金流出及流入部分為固定相同金額，且該現金流量表僅為事業計畫預估之

現金控管。現金流出固定相同金額部分，則因考量風險控款因素後，目標是將總
金額平均分攤至每期支出；後續將以該現金流量表為目標控管興建時之資金流入
、流出。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Thanks for Your Concentrating 

富達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
Forng Dar Urban Renewal Consultant.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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